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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民 远 职 业 技 术 学 院

关于做好 2023 年度“晨光计划”项目

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院部：

为推进本市高校教师队伍建设，促进优秀人才成长，培养造就一

批青年骨干教师，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倡议并出资设立了“晨光计

划”项目，支持上海高校青年科研骨干开展科学研究。根据沪教委科

[2023]43 号文件，为做好 2023 年“晨光计划”项目的申报工作，现

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“晨光计划”项目申请人须为 30 周岁以下（1993 年 1 月 1 日

以后出生者）、一般应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、副高级及以下职称，具

有一定科研能力和发展潜力的本市高校在编在岗教师。

二、“晨光计划”项目分为 A 类、B 类，A 类为本市本科院校，B

类为本市高职高专院校及民办高校。

三、“晨光计划”项目分自然科学研究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两类。

自然科学类项目每项资助额度为 6 万元，人文社科类项目每项资助

额度为 2 万元。项目经费由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资助。项目完成

期限一般为 24 个月。

四、“晨光计划”项目实行限额申报，我校分配了 2 个名额。

五、学校在校内进行“事前公告，事后公示”，以公开遴选的方

式进行民主推荐，择优选拔，集中报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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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和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将组织专家进

行会议评审，会议评审须由项目申请者本人进行陈述和答辩。答辩

时间初定为 11 月下旬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不参加答辩者将视为自

动弃权。

七、“晨光计划”依据《“晨光计划”项目管理办法（2022 年修

订）》《“晨光计划”项目验收实施细则（2022 年修订）》（沪教委科〔2022〕

27 号）实行。

八、请各院部于 2023年 10 月 8日（星期日）前将填写好的《晨

光计划项目申请书》（见附件1，一式 7份）报送至教务处，申请书盖

章扫描件发送至邮箱：panyanqin@shmy.edu.cn，过期将不予受理。

本通知的电子稿及项目申请书可从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网站

（http://edu.sh.gov.cn/）下载。

附件：1.“晨光计划”项目申请书

2023 年 9月 4日

mailto:电子文本发送至ck@shmec.gov.cn
mailto:电子文本发送至ck@shmec.gov.cn
http://edu.sh.gov.cn/
http://www.shmec.gov.cn）或上海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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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

“晨光计划”项目申请书

项目名称：

项目编号：

申 请 者：

单位名称：

申请日期：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

2023 年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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晨光计划项目申请书

简表

研

究

项

目

项目名称

研究类别 □自然科学 □人文社会科学 □艺术学专项

研究性质 □基础研究 □应用研究 □实验发展

起止年月 年 月 至 年 月

申请金额 万元 密 级 □机密 □秘密 □内部 □一般

学科领域
学科名称 1

学科名称 2

申

请

人

姓名 性别 □男 □女 出生年月 年 月

政治面貌 民族

学士授予单位、时间

硕士授予单位、时间

博士授予单位、时间

博士后工作单位

职称 职务

部门 部门电话

家庭电话 手机 E-Mail
主

要

研

究

内

容

及

意

义

（限 100 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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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立论依据

项目的研究意义、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，附主要参考文献



— 6 —

二、研究方案

1.研究目标、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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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本项目的研究思路和方法，研究步骤、可行性分析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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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本项目的特色与创新之处

4.计划进度



— 9 —

三、研究基础

与本项目有关的研究工作积累和已取得的工作成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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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申请者简介

申请者学历（应注明学位论文名称及导师姓名与工作单位）和研究工

作简历，获得科研成果、荣誉称号，发表的著作、论文名称（应注明

出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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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预期研究成果

预期的研究成果、考核指标及提供成果的形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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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经费预算

科研经费投入 申请金额（元）

科研经费支出

预算科目 金额（元） 计算根据及理由

直接费用

业务费

设备费

劳务费

间接费用

合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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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主要研究人员情况

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 职称 分工 签章

八、申请者承诺

我保证申请书内容的真实性。如果获得项目资助，我将履行项目负责人职责，

严格遵守有关规定，切实保证研究工作时间，认真完成研究项目，按时报送有关材

料。若填报失实和违反规定，本人将承担全部责任。

签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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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申请者所在单位的审查与保证

行政领导签章 盖章

年 月 日


